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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善導寺站6號出口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點整

地點：新竹縣芎林鄉五龍村五和街226號本公司三樓員工餐廳

出席: 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為1 6 1 , 1 2 3 , 0 7 7股,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數為

80,682,900股,佔發行股份總數50.08%

主席:羅董事長俊賢先生 紀錄:陳祺國

一.主席宣佈開會: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股份總額已達法定股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行禮如儀

三.主席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一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鑑。(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監察人審查本公司九十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公鑑。(請參閱附

件二)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九十一年度決算表冊提請承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會計師

事務所查核完竣，並經第八屆第二十三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九十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上述財務報表(請參

閱附件三及附件四)。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九十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一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4 4 , 7 4 6仟元，擬具盈餘分配

表，請參閱附件五。

二、本盈餘分配案依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日之流

通在外股數計算，股票股利每股分派0 . 5元；惟因本公司於除權配

股基準日前預計有前已發行之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致本

公司分配股票股利基準日之流通在外股數有所增加者，授權董事

會依本次盈餘分配案決議之股票股利金額，按除權配股基準日實

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股東配股率及增資後股本之變更。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八十九年度以前屬於處分資產溢價收入之資本公積全數轉列保留盈餘

案，提請 核議。

說 明：本公司八十九年度以前所產生處分資產溢價已轉列資本公積者，擬全

數轉列保留盈餘。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依相關法令規定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依相關法令規定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依相關法令規定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依相關法令規定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九十一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本公司為配合產能擴充擬自保留盈餘中提撥股東股利計新台幣

8 0 , 5 6 1 , 5 4 0元轉作資本，共擬增資發行新股8 , 0 5 6 , 1 5 4股，每股面

額1 0元，均為普通股，增資後之資本額由新台幣1 , 6 1 1 , 2 3 0 , 7 7 0元

整，變更為新台幣1,691,792,310元整。(本次股東會基準日算法)  

二、前項增資原始股東按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持股，計算股東配

股率，其持有股份按比例不足分派一股者，得由股東自行拼湊於

停止過戶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登記，逾期未辦理

者則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改發現金（至元為止），並授權

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三、本盈餘分配案依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日之流

通在外股數計算，股票股利每股分派0 . 5元；惟因本公司於除權配

股基準日前預計有前已發行之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致本

公司分配股票股利基準日之流通在外股數有所增加者，授權董事

會依本次盈餘分配案決議之股票股利金額，按除權配股基準日實

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股東配股率及增資後股本之變更。

四、本次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相同。

五、本增資案所訂各項如經主管機關核示必須變更時，擬授權董事會

配合辦理。

六、配發新股之基準日，俟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擬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七、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